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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警线

“你的账户被恶意透支了，快来法院接受审理！”

轻信陌生电话被骗五万
本报 96706 热线消息(记者

陈新 通讯员 刘小海) 11
月 10 日，泰城孙女士接到一个来
自“北京人民法院”的电话，来电
者称她的银行账号恶意透支。为
证明清白，孙女士将全部存款打
到了他们要求的账户上，结果被
骗走了 5 万元钱。

“你的账户被恶意透支了，
快来法院接受审理！”10 日上午，
泰城孙女士刚接起电话就被对
方的话吓了一跳。对方声称是北

京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工作人
员称孙女士在北京有一个银行
账号恶意透支 6900 元钱，现在需
要她马上到法院接受审理。电话
里的人还说这是他们第五次传
唤孙女士，如果她再不到庭，当
地公安机关就会拘捕孙女士，如
果不相信可以把电话转到公安
局。接着电话就被转接，一名自
称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告
诉孙女士，她名下的银行账户不
仅存在恶意透支，而且还被查出

出现贩毒、走私等违法犯罪活
动。

孙女士一开始不相信，但后
来她越听越害怕，觉得如果这件
事不是真的，对方怎么能知道她
的名字和家庭电话呢？“北京公
安”继续告诉她，他们在工商银
行有监控网络，如果想证明自己
清白，需要孙女士在工商银行开
户，并把全部金融资产存入该户
头，供他们检查。对方叮嘱孙女
士，不要跟家人提起此事，还要

了她的手机号，要求一直保持通
讯畅通。

于是，孙女士来到工商银
行，按要求建了账户，把 5 万余
元的存款都打到了该户头。接
着她在自动柜员机上按了 ABC
键，发现柜员机上显示转账交
易成功。孙女士顿生疑惑，马上
跑到前台咨询。前台工作人员
表示，柜员操作和银行系统转
账有一个时间差，需要她等待
一段时间系统才有显示。后来，

银 行 系 统 显 示 孙 女 士 已 将
49990 元钱转移到了他人账户
上，直到这时孙女士觉察到被
骗，慌忙报了案。

财源街道办事处民警提醒
市民，法院传唤市民有严格的
程序，一般是上门或寄送传票，
不会通过电话通知，所以市民
接到类似电话千万不要相信。
另外，现在网络技术很发达，市
民的信息在网上都能查到，即
使有陌生人知道也不足为怪。

泰安一男子不仅伪
造车辆证件将租来的车
卖掉，而且又伪造身份
证，侵占了工作单位的车
辆。所谓法网恢恢，疏而
不漏，该男子最终受到法
律的惩罚。

去年 10 月 12 日，黄
某与鲁某签订租赁合同，
以日租金 260 元的价格，
租了一辆商务面包车。后
来黄某伪造该车证件，两
天后将该车以 6 . 2 万元
的价格卖给邵某，所得钱
款用于还债和个人消费。

2010 年春节后，黄某
化名杨某并使用伪造的
身份证，应聘为泰安市泰
山区某红木家具制品有
限公司司机，驾驶该公司
帕萨特轿车。后因对公司
老板不满，于 3 月 25 日
驾驶该车逃匿至聊城，并
将该车用于出租牟利。5
月 24 日，黄某被公安机
关刑事拘留。

泰山区法院审理认
为，被告人黄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
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
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
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
诈骗罪。同时黄某身为
公司的聘用人员，利用
职务便利，将本单位车
辆非法占为己有，数额
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
务侵占罪。鉴于其归案
后认罪态度较好，能如
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
实，可酌情从轻处罚。最
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
一审判处被告人黄某有
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 1
万元；以职务侵占罪，判
处其有期徒刑两年六个
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 4 年，并处罚
金 1 万元。

(本报记者 王颜
通讯员 贾丰元 石兆
慧)

昨夜新闻

一处检查点一小时
就查处 6名醉酒司机

本报 96706热线消息(记者 陈新
通讯员 徐国涛) 10 日，泰安市公

安局开展了全市社会治安整治百日行
动第一次集中统一行动，仅一处检查
点一个小时内就查处了6 名醉酒司机。

10 日晚上 8 点行动正式开始，记
者在老汽车站附近的一处检查点看

到，20 多辆警车停在路边，近百名警
察在路口巡逻。而在火车站银座附近
的检查点，从 8 点到 9 点一个小时内，
执法人员共查处了醉酒驾驶司机 6
名、酒后驾驶司机 10 名，还查到无证
驾驶、闯红灯等多项违法犯罪行为，扣
押摩托车 10 多辆。

泰安市公安局宣传科工作人员介
绍，此次集中统一行动在各交通要道、
重点路段、盗抢多发地带设检查点，仅
市区就设立了 7 个。在检查点重点排
查可疑车辆、查处酒后驾驶、打击盗抢
等违法行为。

市井故事

伪造证件连骗两车

两罪并罚获刑四年

泰安市社会治安整治百日行动现场，警察正在对车辆进行检查。 本报记者 曹剑 摄


